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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我們新加坡業務的法律及法規

於往績期，本集團業務活動主要位於新加坡。以下為有關我們新加坡業務的主要
新加坡法律及監管條文概要。

(I)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及有關本集團物業的法律及法規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新加坡法例第354A章）（「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訂明，
每名僱主有責任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採取必要措施，確保工作中僱員的安全及健
康。該等措施包括：(i)為僱員提供及保持一個安全、並無健康風險、具備足夠設施
及安排的工作場所，以促進僱員的工作福祉；(ii)確保僱員所用的任何機器、設備、
廠房、物件或工序已採取足夠的安全措施；(iii)確保僱員並無面臨因工作場所之內
或工作場所附近在僱主控制下的物件的安排、處置、操控、組織、加工、儲存、運
輸、運作或使用而產生的隱患；(iv)建立及實施處理在僱員工作時可能出現的緊急
情況的程序；(v)確保工作中的僱員獲得進行工作所必需的充分指引、資料、培訓
及監督。新加坡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部」）所頒佈更多僱主須履行的指定職責載
列於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一般條文）條例（「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條例」）。若干該
等職責包括採取有效措施以對有關人士於工作時因接觸可能危害他們健康的任何
生物有害物質而受不良影響提供保障。

根據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條例，以下設備（其中包括）於在工廠使用前後均須
由獲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授權的檢測員（「獲授
權檢測員」）於指定期間進行測試及檢驗：起重機或吊車；起重裝置；及起重工具及
起重機器。

於進行檢測後，獲授權檢測員將發出並簽署一份測試及檢驗證書，列明設備
的安全工作載重量。有關測試及檢驗證書須妥為保存以供查閱。根據工作場所安
全與健康法，設備擁有人╱工廠佔有人有職責確保設備符合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
法條文，並保存載有有關起重裝置、起重工具及起重機器所需詳情的名單。

根據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認為以下情況屬實時，
可發出有關工作場所的補救令或停工令：(i)工作場所的狀況或所處位置或工作場
所所使用的機械、設備、工廠或物件任何部分令進行工作場所內的任何工作或程
序時未能妥為顧及工作人員的安全、健康及福利；(ii)任何人士違反工作場所安全
與健康法所規定的任何職責；或 (iii)任何人士作出任何行為或拒絕作出任何行為
而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認為該舉措對工作人員的安全、健康及福祉構成或可
能構成風險。補救令將指令獲頒發該指令的人士採取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認
為合適的措施，以（其中包括）補救任何危險狀況，令工作場所內的工作或工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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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妥為顧及工作人員的安全、健康及福祉下進行並指定生效日期，而停工令將指
引獲發該指令的人士即時無限期停止進行任何工作或工序，或直至其採取工作場
所安全及健康理事規定及其認為合適的有關措施，以補救任何危險狀況，令工作
場所內的工作能在妥為顧及工作人員的安全、健康及福祉下進行，並訂明有關指
令的生效日期。

任何人士違反其職責即屬犯罪，而若屬法人團體，一經定罪，則須處以不超過
500,000坡元的罰款，倘在定罪後繼續觸犯法律，則該法人團體屬進一步犯罪，須
在定罪後再次犯罪期間就每天或其中部分處以不超過5,000坡元的罰款。就累犯而
言，倘若一 (1)名人士之前至少有一次犯下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法所述罪行，並導
致任何人士死亡，而且之後被判處干犯導致另一人士死亡的相同罪行，除訂明的
任何監禁外，法庭可對該人士（倘屬法人團體）處以不超過1百萬坡元的罰款，倘若
再次犯罪，則在定罪後再次犯罪期間就每天或其中部分進一步處以不超過5,000坡
元的罰款。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理事會已批准行為守則，目的是按照工作場所安全與健
康法的規定，提供有關工作場所安全、健康及福祉的實務指引。工作場所安全及
健康理事可根據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委任檢測員，以檢測任何工作場所及任何
工作場所內的機械、設備、機器或設施。有關檢查或調查有助於確定有否遵守工
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條文。在工作場所內發現或從工作場所排放的任何物料或物
質樣本會被收集，以作測試或分析用途。

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工廠登記）規例

凡欲佔用或使用2008年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工廠登記）規例（「工作場所安全
與健康工廠規例」）附表一所載任何工廠類別的物業作為工廠，須根據工作場所健
康與安全工廠規例向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將物業（或工場）登記為「工廠」。

凡欲佔用或使用並非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工廠規例附表一所載任何工廠類別
的物業作為工廠，須於工廠開始營運前向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發出通知，向
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表示其有意佔用或使用該等物業作為工廠。有關通知毋
須遵守任何重續規定。

然而，倘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事認為，已發出的通知中提及的工廠會對或
可能對在工廠內工作人士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構成風險，工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理
事可能透過發出書面通知，(i)指明該通知須開始不再有效的日期；及 (ii)指示工廠
的佔用者對工廠進行登記，即使該工廠不屬於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附錄一所述
任何工廠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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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賠償

工傷賠償受工傷賠償法（新加坡法例第354章）（「工傷賠償法」）規管，並由人力
資源部監管。工傷賠償法適用於所有行業中根據服務合約或以學徒身份受聘的僱
員，而不論其收入水平高低。工傷賠償法未有涵蓋自僱人士、獨立承包商、家庭傭
工或軍警人員。工傷賠償法使僱員能夠就工傷或疾病提出申索，而毋須根據普通
法提出民事訴訟。此乃普通法以外以低成本更快解決賠償申索的可行方法。

工傷賠償法訂明，倘任何因僱員或於受聘期間的意外導致僱員受到人身傷害，
則其僱主須根據工傷賠償法令支付賠償。受傷僱員有權申索醫療休假工資、醫療
開支以及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一筆過賠償，惟受工傷賠償法所訂若干限額
所限）。

此外，工傷賠償法規定（其中包括），倘任何人士（下稱主事人）在其貿易或業務
過程中或者出於貿易或業務目的，與任何其他人士（下稱僱主）簽立有關僱主執行
主事人承擔的全部或任何部分的工作，主事人有責任向受僱執行工作的任何僱員
支付其有責任支付的任何賠償，前提是該勞工已直屬受僱於主事人。

根據工傷賠償法，除非獲明確豁免，否則每名僱主必須向保險公司投保並根
據認可保單持有保險，以保障其根據工傷賠償法的規定就其僱用的所有僱員而可
能產生的一切責任。有關本集團保險政策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業務 — 保險」。

僱主須為根據服務合約獲聘的兩 (2)類僱員提供工傷賠償保險，惟獲豁免者除
外。第一類包括所有從事體力工作的僱員。第二類包括月薪1,600坡元或以下的所
有非體力勞動僱員。未符合上述規定者即屬犯罪，可處以罰款最高10,000坡元及╱
或監禁最多12個月。

環境法律及法規

環境公眾健康法（新加坡法例第95章）（「環境公眾健康法」）規管（其中包括）工業
廢料及公眾滋擾的處置及處理方法。根據環境公眾健康法，公眾健康處長如收到
任何信息，指發生可根據環境公眾健康法即時檢控的滋擾行為，而公眾健康處長
亦信納存在滋擾，即可對其行為、違規或縱容令滋擾情況產生或持續的人士，送
達滋擾令，或如無法找到該名人士，則向產生滋擾的場所的所有人或佔用人送達
該滋擾令。根據環境公眾健康法，可即時檢控的滋擾行為，包括任何未有保持清
潔狀況的工廠或工作場所、存在或很可能存在導致或可導致蒼蠅或蚊蟲滋生的任
何狀況的任何地方、發生或發出足以構成滋擾的噪音或震蕩的任何地方、造成滋
擾或對公眾健康與安全構成危險的在任何場所中使用的任何機器、廠房或任何方
法或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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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管理法（新加坡法例第94A章）旨在透過規管不同行業活動以及規管（其
中包括）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土地污染及噪音管制，從而控制新加坡污染水平。

根據環境保護管理（廠界噪音限制）規例，工廠物業或任何樓宇或工廠物業當
中任何部分的業主或佔用人須確保，其物業發出的噪音水平不得超過有關規例所
訂最高可允許噪音水平。

(II) 僱傭事項

僱傭法

僱傭法（新加坡法例第91章）（「僱傭法」）由人力資源部管理，當中載列基本僱傭
條款及條件，以及僱主及新加坡僱傭法所涵蓋僱員權利及責任。僱傭法涵蓋與僱
主及（其中包括）勞工（定義見僱傭法）訂立服務合約項下的僱員。然而，僱傭法一般
不涵蓋受僱於管理或行政職位且月薪超過4,500坡元的人士。

尤其是，僱傭法第四部載有月薪不超過4,500坡元的勞工及月薪不超過2,500坡
元的僱員（不包括勞工）的休息日、工作時數及其他服務條件規定。

僱傭法第38(8)條規定，僱員在任何一 (1)天的工作時間均不得超過12小時，特
殊情況則除外，例如對社區生活、國防或安全必不可少的工作。此外，僱傭法第
38(5)條將僱員的超時工作時限訂為每月72小時。

倘僱主要求某一僱員或某類僱員一天工作12小時以上或每月72小時以上，須
就豁免尋求勞工處處長（「勞工處處長」）事先批准。在考慮僱主的運營需求及僱員
或某類僱員的健康及安全之後，勞工處處長可透過書面命令，在勞工處處長認為
合適的條件規限下，豁免有關僱員的加班限制。如獲豁免，僱主應在該等僱員受
僱地方將該命令或其文本展示於顯眼位置。

違反上述規定之僱主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以罰款不超過5,000坡元，倘
第二次或其後再次犯罪，則處以罰款不超過10,000坡元或監禁不超過12個月，或兩
者兼施。

外籍傭工僱傭法

在新加坡僱用外籍傭工，須遵守外籍傭工僱傭法（新加坡法例第91A章）（「外籍
傭工僱傭法」），並受坡人力資源部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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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外籍傭工僱傭法第5(1)條，在新加坡，任何人士除非已為外籍僱員向人力
部取得有效的工作證，准許外籍僱員為其工作，否則不得僱用外籍僱員。任何人
士若未能遵守或若違犯外籍傭工僱傭法第5(1)條，即屬違法，而：

(i) 一經定罪，可判處不少於5,000坡元及不超過30,000坡元的罰款，或不超過
12個月的監禁，或兩者兼施；及

(ii) 倘若第二次或其後再定罪：

(1) 如屬個人，可判罰款不少於10,000坡元及不超過30,000坡元，以及監禁
不少於一 (1)個月及不超過12個月；或

(2)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判處罰款不少於20,000新加坡元及不超過60,000

新加坡元。

根據2011年僱用外籍傭工（徵費）法令（「徵費法令」），聘用外國工人亦須支付徵
費。

徵費法令第5條訂明，僱主就每月或其中部分所應付的徵費，應於翌月首日到
期應付，並不遲於該翌月第14日支付。僱主有責任就任何未付徵費支付罰金，惟
任何未付徵費的罰金總額不得超過未付徵費的30%。

中央公積金法

中央公積金（「中央公積金」）為根據中央公積金法（新加坡法例第36章）（「中央公
積金法」）由僱主及僱員共同作出供款的一項社會保障儲蓄計劃。該計劃促使在職
新加坡公民及永久居民為退休而儲蓄。其亦提供醫療保障、住房保障、家庭保障
及資產增值保障。

根據中央公積金法，僱主及僱員每月按中央公積金法所規定的工資比例作出
供款。該等供款存入三個賬戶，即(i)普通賬戶（主要用於住房、保險、投資及教育），
(ii)專門賬戶（專為老年人設立，用於投資有關退休的金融產品）及 (iii)醫療儲蓄賬
戶（主要用於支付住院開支及購買獲批准的醫療保險）。中央公積金供款於月底到期，
僱主有14天寬限期支付款項。僱主必須支付僱主及僱員的每月中央公積金供款份額。
然而，僱主可於每月支付供款時從僱員工資當中扣除僱員份額，從而收回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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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積金法第7(3)條訂明，僱主根據中央公積金法從僱員回扣月薪中的金
額而又未有在指定期間支付中央公積金供款，即屬違法，一經定罪可判罰款不超
過10,000坡元或監禁不超過七 (7)年，或兩者兼施。

中央公積金法第9條訂明，若僱主須就某月支付的供款金額未有在指定期限內
付妥，則僱主須按日為未付金額支付利息，由應付金額月份的翌月首日起計算，
而利息則按每月1.5%或總數5.00坡元（以較高者為準）計算。

中央公積金法訂明在一般情況下，任何人士觸犯中央公積金法未訂明處罰的
罪行，定罪後可判罰款不超過5,000坡元或監禁不超過六 (6)個月，或兩者兼施，如
該名人士再犯相同罪行，則判罰款不超過10,000坡元或監禁不超過12個月，或兩者
兼施。

(III) 稅項

商品及服務稅法

商品及服務稅（「商品及服務稅」）為一種根據商品及服務稅法（新加坡法例第
117A章）對在新加坡的進口商品及所提供的幾乎所有商品及服務按現行稅率7%進
行徵稅的闊稅基消費稅。

提供大多數金融服務、銷售及租賃住宅物業以及投資貴金屬的進口及本地供
應獲豁免繳納商品及服務稅。出口商品及提供國際服務的可享受零稅率。

所得稅法（新加坡法例第134章）

新加坡企業稅現行稅率為17%。此外，須以其他形式繳納一般稅項的公司應課
稅收入首10,000坡元的75%獲豁免繳納企業稅，而其後最高290,000新加坡元的50%

則獲豁免繳納企業稅。餘下應課稅收入（扣除免稅額後）將按現行企業稅稅率全數
繳納。另外，公司將於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七評稅年度享受企業所得稅應繳稅額
50%的退稅，二零一六評稅年度上限為20,000坡元，二零一七評稅年度上限為
25,000坡元。於二零一八評稅年度，公司將享受企業所得稅應繳稅額20%的退稅，
上限為 10,000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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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管 概 覽

本文件為草擬本，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所載資料須與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一併閱讀。

股息分派

新加坡採納一級企業稅制度。根據此制度，從企業利潤收取的稅項為最終稅項，
而新加坡居民公司的除稅後溢利可分派予股東作為免稅股息。股東所持該等股息
毋須課稅，不論股東是公司或個人，亦不論股東是否新加坡稅務居民。

新加坡未有就向居民或非居民股東支付股息徵收預扣稅。


